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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條

本辦法依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委託私人辦理實驗教育條例（以下簡稱本
條例）第二十三條第三項及第二十六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本辦法適用對象為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所屬受託學校。

第 三 條

依本辦法所辦理之評鑑，應秉持協調溝通之精神，以引導、協助及促進實
驗教育學校落實特定教育理念為目的。

第 四 條

本部依本條例第二十三條第一項規定，每三年定期辦理評鑑一次；並得基
於學校發展、轉型或特定目的及需求，不定期實施評鑑。
受託學校依本辦法規定辦理評鑑者，免再參加一般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評鑑
。

第 五 條

評鑑項目應包括下列內容：
一、經營計畫、行政契約之執行。
二、學生輔導。
三、學生權益之維護。
四、學生學習之發展。
五、財務之透明健全。
六、實驗成果。
七、相關法規之遵行。
八、其他本部會商受託學校後，規定與實驗教育相關之事項。

第 六 條

本部得自行或委託公、私立大學、經核准立案之學術團體或專業評鑑機構
（以下均簡稱評鑑單位）組成評鑑小組辦理評鑑。
前項所定學術團體或專業評鑑機構，應符合下列條件：
一、經核准立案之全國性學術團體或經核准立案且設立宗旨與教育事業相
　　關之全國性民間團體或專業機構。
二、有專業客觀之評鑑實施計畫，包括足夠之評鑑領域專家學者、完善之
　　評鑑委員遴選與培訓制度、足夠之行政人員及健全之組織及會計制度
　　。

第 七 條

評鑑小組應就受託學校提出之自我評鑑報告書，進行書面審查及實地評鑑
。
前項實地評鑑由評鑑小組委員前往受託學校，以資料檢閱、參觀設施、觀
察與訪談、綜合座談或其他方式為之。
實地評鑑時，評鑑小組委員應全程親自出席，不得代理。

第 八 條

本部或評鑑單位應依下列原則及程序辦理評鑑：
一、訂定評鑑計畫，除不定期實施評鑑外，並應於辦理評鑑六個月前公告
　　之。
二、前款評鑑計畫，應包括評鑑項目、方式、內容、指標、程序、基準、
　　結果處理及其他相關事項，經本部核定後，由本部或評鑑單位公告之
　　。
三、辦理評鑑協調會，針對評鑑計畫之實施，與受託學校協調。
四、評鑑小組於實地評鑑結束後一個月內，作成評鑑報告書，送本部所組
　　學校委託私人辦理審議會（以下簡稱審議會）審議。

第 九 條

評鑑小組置委員七人至九人，由本部或評鑑單位就下列人員聘（派）兼之
；任一性別委員人數，不得少於委員總人數三分之一：
一、教育行政機關代表。
二、審議會委員。
三、具有實驗教育經驗之校長、教學人員及家長代表。
四、專家學者。

第 十 條

評鑑小組委員及參與評鑑之相關人員，與受託學校間，不得有下列情形之
一：
一、有行政程序法第三十二條第一款至第四款及第三十三條第一項第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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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規定之迴避事由。
二、曾參與該經營計畫之執行。
三、其他有具體事實經本部認定於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者。
評鑑小組委員及參與評鑑相關人員，對評鑑工作所獲取之各項資訊，應負
保密義務。

第 十一 條

評鑑結果分為優良、待改善及不通過三種。
評鑑結果為優良者，於委託辦理期間屆滿時，本部得優先續約，且得頒發
獎狀、獎牌或以其他適當之方式獎勵之。
評鑑結果為待改善者，本部得以書面糾正，並限期一個月內提出改善計畫
，由本部追蹤輔導並複評。經複評未通過者，再予限期改善，屆期仍未改
善者，本部應提經審議會決議後，終止委託契約。
評鑑結果為不通過者，本部應提經審議會決議後，終止委託契約。
審議會於作出前二項決議前，應召開公聽會，邀請受託學校之教師、學生
及家長參與。
受託學校對評鑑結果所列缺失事項，應研提具體改進措施，並納入重大校
務改進事項；其改進情形，應列為下次評鑑之重要項目。

第 十二 條

評鑑結果為待改善或不通過之受託學校，得於評鑑結果送達之次日起十五
日內，向本部提出申復，並以一次為限。
本部受理申復，除原評鑑程序或事實認定有嚴重瑕疵應重新評鑑外，應於
二十日內回復處理結果。

第 十三 條

本部至遲應於實地評鑑後三個月內，將審議會審議之評鑑結果，送達受託
學校；評鑑結果為優良者予以公告，評鑑結果為待改善或不通過者，得延
至申復獲致結果後公告。

第 十四 條

本部依本條例第二十六條第一項規定接續辦理學校時，應公告下列事項，
並以書面通知受託學校及受託人：
一、受託學校之名稱與地址及代表人。
二、受託人及其代表人之名稱。
三、接續辦理事由、依據、辦理日及應配合事項。
四、其他必要事項。

第 十五 條

本條例第二十六條第一項所定代理校長，應具有教育人員任用條例所定高
級中等以下學校校長資格之現職人員。
無前項資格人員或有必要時，本部得指派其他適當人員代理。
代理校長應於代理二週內召開臨時校務會議，研議校務移交相關事宜。
本部得指定適當機關（構）或委聘律師、會計師或其他具有專門學識經驗
之人員，遴選委員五人至九人組成臨時校務管理小組，協助執行接續辦理
任務。

第 十六 條

受託人依本條例第二十六條第二項規定，將受託學校之各類財產、經營權
、學生學籍資料、校務檔案等迅速移交本部，應於委託辦理期間屆滿或契
約終止日後三十日內為之。

第 十七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